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关于规范特许经营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投资

人自行建设有关事宜的通知

川交函〔2017〕473 号

各市（州）交通运输局（委），有关特许经营高速公路项目

投资人及项目业主，厅直及有关单位：

为规范我省特许经营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投资人自行建

设的组织实施，根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建筑业企

业资质标准》、《公路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管理办法》和《公

路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交通运输部办

公厅《关于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企业承包范围有关问题

的复函》（交办公路函〔2016〕1028 号），并参照《建设项

目工程总承包管理规范》（GB—T50358—2005），经 2017

年第 3 次厅务会审议同意，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投资人自行建设是指特许经营高速公路

项目符合《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第（三）项规定情

形，且经项目核准（或审批）部门招标事项核准为项目施工

由“特许经营项目投资人自行建设”，或同时核准勘察设计

由“特许经营项目投资人自行提供”，由符合要求的项目投

资人（或联合体成员方）自行承担项目施工或施工图勘察设

计工作。



二、投资人可依据招标事项核准意见在其资质范围内采

用专业施工承包（传统承包模式）、施工总承包或设计施工

总承包等方式自行完成项目建设。按照合同管理制的管理要

求，由依法组建的项目业主与承担承包任务的投资人签订专

业施工承包或总承包合同，专业施工承包或总承包合同应采

用总价合同。

专业施工承包或施工总承包合同金额（含暂列金或总承

包风险包干费）不得超过同口径批复预算中建筑安装工程

费、设备及工具器具购置费合计金额（不含预备费）。除因

重大设计变更造成的工程费用增减外，专业施工承包或施工

总承包总价原则上不得调整。

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金额（含总承包风险包干费）不得

超过批复设计概算中建筑安装工程费、设备及工具器具购置

费与施工图勘察设计费合计金额（不含预备费）。除因需重

新报批工可报告的重大设计变更造成的工程费用增减外，设

计施工总承包总价原则上不得调整。

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应在项目初步设计批复后 30 个工

作日内签订，施工承包或总承包合同应在施工图设计批复后

30 个工作日内签订，并在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报省交通运输

厅和项目所在市州交通运输局（委）备案。

三、承担承包任务的投资人可以将总承包工程内的各专

业工程自行施工，但为确保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和安全，按

照招标投标有关法规和规章要求，承担承包任务的投资人自



行施工各专业工程的，应具备承担具体专业工程的资质、人

员、业绩、装备等能力和条件，否则应当依法进行分包。

四、承担承包任务的投资人也可以将总承包范围的专业工程

或综合工程（包含两项及两项以上专业工程）分包给其他施

工企业完成。对设有资质要求的专业工程进行分包时，应分

包给具有相应承包资质的单位（有关资质要求详见附件 1）。

除分包单位属于与投资人存在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母、

子公司，或与投资人受同一母公司管理的其他公司外，承担

承包任务的投资人在投标文件中载明的分包单位以外另行

选择其它分包单位的，应当在项目业主的监管下通过招标等

方式确定。严格执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有关规定，

承担施工承包任务的投资人和施工分包单位，均不得与通过

招标确定的施工监理及试验检测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

利害关系。

承担承包任务的投资人、项目业主应与分包单位签订工

程分包三方合同。承担承包任务的投资人不得将总承包范围

内的全部工程肢解后以分包名义变相转包，不得要求分包单

位垫资施工或承担项目投资责任。

五、为规范工程建设管理，有利于施工组织调度，承担

承包任务的投资人应根据总承包的范围、内容、要求和资源

状况等，合理确定施工标段（综合工程或专业工程）的具体

范围。项目建设过程中，行业监督、项目管理、施工监理、

信用评价及交竣工验收等工作的开展均可以将施工标段作

为基本管理对象。



六、承担承包任务的投资人应当在施工现场建立与总承

包规模、组成、专业特点与复杂程度相适应的总承包项目经

理部（可视情况成立一个或多个），明确总承包项目经理部

的职能职责、岗位设置、人员组成及职责权限，履行项目施

工管理职责。总承包项目经理部负责施工图勘察设计（如包

含）、采购、施工和试运行全过程的组织实施，对项目的质

量、安全、造价和进度目标全面负责，对各施工标段进行统

一协调管理，并接受项目业主的管理。

七、各施工标段应当设置现场驻地管理机构（总承包项

目经理部分部），建立同时对承担承包任务的投资人和项目

业主负责的施工组织和管理体系，按照承担的工程规模配备

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履行工程技术、施工组织、机具投入、

质量控制、安全等管理义务。其中，项目经理、安全管理等

人员应当具备相应专业的注册一级建造师、安全从业人员资

格等从业资格。

八、项目业主应当在项目开工前，将施工标段划分情况

及对应承包单位报送给对项目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及其质量安全、造价监督机构备案。同时，项目

业主还应将相关内容载入质量监督手续申请及施工许可申

请。

九、除上述内容外，特许经营投资人自行建设活动所涉

及的其他未尽事项，应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十、各市州交通运输局（委）组织编制投资人招标文件

时，应将本《通知》有关要求纳入招标文件。



特此通知。

附件：1.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承包资质要求

2.《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特级企业承包范围有关问题的复函》（交办公

路函〔2016〕1028 号）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2017 年 7 月 5 日



附件 1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承包资质要求

序号 专业工程内容 最低的资质要求

1 施工图勘察
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或同时具备专

业类岩土工程和工程测量专业甲级资质

2 土建工程施工图设计
公路行业设计甲级资质或公路行业（公

路、特大桥梁、特长隧道）设计甲级资质

3 交通工程施工图设计
公路行业设计甲级资质或公路行业（交通

工程）设计甲级资质

4 站房工程施工图设计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乙级以上资质

5 路基工程施工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或

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6 桥梁工程施工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或

桥梁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7
隧道工程（3000 米以

下）施工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或

隧道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8 隧道工程（3000 米以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或隧道工



上）施工 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9 路面工程施工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或

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10 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
公路交通工程专业交通安全设施分项承

包一级资质

11 站房工程施工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

12
收费、通信、监控工程

及隧道机电安装施工

公路交通工程专业公路机电工程分项承

包一级资质

注：1.如一个分包单位承担上述 2 个及以上专业工程，则应同时具备

相应的资质。

2.分包单位如为施工单位应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公路行业设计资质标准中，公路行业（特大桥梁）设计甲级资质的

从业范围为：“墩高 80 米以上或单跨跨径 150 米以上的桥梁”；公路

行业（特长隧道）设计甲级资质的从业范围为：“长度大于 3000 米或

横断面 3 个及以上车道的隧道”。

4. 分包单位具备承担具体专业工程的人员、业绩、装备等能力和条件。


